
土
地
行
政
大
意 

五
∣
三
八 

 

參
、
國
土
計
畫
體
系 

 

全國國土計畫 

特定區域計畫 

都會區域計畫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 

國
土
保
育
地
區

︵
含
國
家
公
園
︶

域
鄉
發
展
地
區

︵
含
都
市
計
畫
︶

農
業
發
展
地
區

海
洋
資
源
地
區

【國土法之計畫架構】 

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

區域計畫 

都會區計畫 

縣（市）綜合發展計畫 

非
都
市
土
地

使
用
計
畫 

 

【現行計畫架構】 

法定計畫 
非法定計畫 

都
市
計
畫 



 

第
五
章 

地
用
行
政 

五
∣
三
九 

一
、
國
土
計

畫
相
關

定
義 

 


國
土
計
畫
：
指
針
對
我
國
管
轄
之
陸
域
及
海
域
，
為
達
成
國
土
永
續
發
展
，
所
訂
定
引
導
國
土
資
源

保
育
及
利
用
之
空
間
發
展
計
畫
。 


全
國
國
土
計
畫
：
指
以
全
國
國
土
為
範
圍
，
所
訂
定
目
標
性
、
政
策
性
及
整
體
性
之
國
土
計
畫
。 


直
轄
市
、
縣
︵
市
︶
國
土
計
畫
：
指
以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行
政
轄
區
及
其
海
域
管
轄
範
圍
，
所
訂

定
實
質
發
展
及
管
制
之
國
土
計
畫
。 


都
會
區
域
：
指
由
一
個
以
上
之
中
心
都
市
為
核
心
，
及
與
中
心
都
市
在
社
會
、
經
濟
上
具
有
高
度
關

聯
之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或
鄉
（
鎮
、
市
、
區
）
所
共
同
組
成
之
範
圍
。 


特
定
區
域
：
指
具
有
特
殊
自
然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或
其
他
性
質
，
經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範
圍
。 


部
門
空
間
發
展
策
略
：
指
主
管
機
關
會
商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，
就
其
部
門
發
展
所
需
涉
及
空
間

政
策
或
區
位
適
宜
性
，
綜
合
評
估
後
，
所
訂
定
之
發
展
策
略
（
國
土
三
）
。 

 

二
、
國
土
計

畫
種
類  


全
國
國
土
計
畫
。 

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國
土
計
畫
（
國
土
八
）
。 

 



土
地
行
政
大
意 

五
∣
四
○ 

 

三
、
國
土
計

畫
與
相

關
計
畫

之
關
係  

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擬
訂
全
國
國
土
計
畫
時
，
得
會
商
有
關
機
關
就
都
會
區
域
或
特
定
區
域
範
圍
研
擬
相

關
計
畫
內
容
；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政
府
亦
得
就
都
會
區
域
或
特
定
區
域
範
圍
，
共
同
研
擬
相
關
計

畫
內
容
，
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審
議
後
，
納
入
全
國
國
土
計
畫
。 

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國
土
計
畫
，
應
遵
循
全
國
國
土
計
畫
。 


國
家
公
園
計
畫
、
都
市
計
畫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擬
訂
之
部
門
計
畫
，
應
遵
循
國
土
計
畫
（
國

土
八
）
。 

肆
、
區
域
計
畫 

一
、
區
域
計

畫
之
意

義 

 

區
域
計
畫
，
係
指
基
於
地
理
、
人
口
、
資
源
、
經
濟
活
動
等
相
互
依
賴
及
共
同
利
益
關
係
，
而
制
定
之

區
域
發
展
計
畫
（
區
三
）
，
以
促
進
土
地
及
天
然
資
源
之
保
育
利
用
，
人
口
及
產
業
活
動
之
合
理
分

布
，
加
速
並
健
全
經
濟
發
展
，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，
增
進
公
共
福
利
（
區
一
）
。 

 


